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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瑞银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策略精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016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

年

09

月

27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

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1.948

基准日 基金 可 供 分 配 利 润

（

单位

：

元

）

201,705,355.41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

（

单位

：

元

）

20,170,535.54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0.93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2016

年度第

1

次分红

注：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少为1次，最多为6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该次可供分配利润的10%。基金收益分

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 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

值。本基金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

年

1

月

15

日

除息日

2016

年

1

月

15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

年

1

月

19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基金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对于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

将以

2016

年

1

月

15

日的基金

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

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

。

2016

年

1

月

19

日起

，

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关于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

构投资者

)

从基金收益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和企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

选择现金红利再

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

用

。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本次分红方式将以权益登记日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为准。

（3）按照相关业务规则规定，红利再投资部分的份额持有期将自2016年1月18日开始重新计算。

（4）持有人可登录本公司的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查询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有意愿变更分红方式的持

有人请务必在2016年1月14日前(含当日)�到销售机构网点或通过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非现场交易方式修改分红方式。

（5）咨询办法：

①登陆本公司网站http：//www.ubssdic.com

②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0-6868。

③向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查询。

国投瑞银成长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成长优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121008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8

年

1

月

10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本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

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1.1194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元

）

288,484,025.85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元

）

230,787,220.68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3.7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2016

年度第

1

次

注：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全年分配比例不低于年度可供分配收益的80%；本基金曾于2008年2月4日拆

分，拆分后基金面值0.4561元。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拆分后基金面值。本基金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相关规

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

年

1

月

15

日

除息日

2016

年

1

月

15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

年

1

月

19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的

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对于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

将以

2016

年

1

月

15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

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对红利再投

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

。

2016

年

1

月

19

日起

，

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红利再投资

的份额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

从基金收益分配中取得

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

选择现金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

者其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本次分红方式将以权益登记日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为准。

（3）按照相关业务规则规定，红利再投资部分的份额持有期将自2016年1月18日开始重新计算。

（4）持有人可登录本公司的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查询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有意愿变更分红方式的持

有人请务必在2016年1月14日前(含当日)�到销售机构网点或通过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非现场交易方式修改分红方式。

（5）咨询办法：

①登陆本公司网站http：//www.ubssdic.com

②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0-6868。

③向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查询。

国投瑞银创新动力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创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创新动力混合

基金主代码

12100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6

年

11

月

15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本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

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0.9751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元

）

505,942,148.10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元

）

404,753,718.48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2.99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2016

年度第

1

次

注：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四次，全年分配比例不低于年度可供分配收益的80%；本基金曾于2007年4月9日拆

分，拆分后基金面值0.6022元，本次收益分配后每基金份额净值不低于拆分后基金面值。本基金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相关规

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

年

1

月

15

日

除息日

2016

年

1

月

15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

年

1

月

19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的

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对于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

将以

2016

年

1

月

15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

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对红利再投

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

。

2016

年

1

月

19

日起

，

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红利再投资

的份额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

从基金收益分配中取得

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

选择现金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

者其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本次分红方式将以权益登记日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为准。

（3）按照相关业务规则规定，红利再投资部分的份额持有期将自2016年1月18日开始重新计算。

（4）持有人可登录本公司的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查询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有意愿变更分红方式的持

有人请务必在2016年1月14日前(含当日)�到销售机构网点或通过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非现场交易方式修改分红方式。

（5）咨询办法：

①登陆本公司网站http：//www.ubssdic.com

②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0-6868。

③向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查询。

国投瑞银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121013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2

年

12

月

11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本基金合同和招

募说明书等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2016

年度第

1

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纯债债券

A

国投瑞银纯债债券

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21013 128013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1.069 1.070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

位

：

元

）

314,606.14 10,464,850.22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

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元

）

283,145.53 9,418,365.20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0.160 0.162

注:�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季度分红不少于1次，每次不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90%。

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 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即期末可供

分配利润计算截止日。本基金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

年

1

月

15

日

除息日

2016

年

1

月

15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

年

1

月

19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基金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对于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

将以

2016

年

1

月

15

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

。

2016

年

1

月

19

日起

，

投资

者可以查询

、

赎回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关于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

从基金收益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

选择现金红利再投资

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本次分红方式将以权益登记日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为准。

（3）按照相关业务规则规定，红利再投资部分的份额持有期将自2016年1月18日开始重新计算。

（4）持有人可登录本公司的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查询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有意愿变更分红方式的持

有人请务必在2016年1月14日前(含当日)�到销售机构网点或通过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非现场交易方式修改分红方式。

（5）咨询办法：

①登陆本公司网站http：//www.ubssdic.com

②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0-6868。

③向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查询。

国投瑞银核心企业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核心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核心企业混合

基金主代码

121003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6

年

4

月

19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本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

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1.1383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元

）

231,436,336.74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元

）

185,149,069.39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1.15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2016

年度第

1

次

注：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4次，全年分配比例不低于年度可供分配收益的80%。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

不能低于面值。本基金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

年

1

月

15

日

除息日

2016

年

1

月

15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

年

1

月

19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的

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对于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

将以

2016

年

1

月

15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

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对红利再投

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

。

2016

年

1

月

19

日起

，

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红利再投资

的份额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

从基金收益分配中取得

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

选择现金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

者其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本次分红方式将以权益登记日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为准。

（3）按照相关业务规则规定，红利再投资部分的份额持有期将自2016年1月18日开始重新计算。

（4）持有人可登录本公司的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查询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有意愿变更分红方式的持

有人请务必在2016年1月14日前(含当日)�到销售机构网点或通过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非现场交易方式修改分红方式。

（5）咨询办法：

①登陆本公司网站http：//www.ubssdic.com

②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0-6868。

③向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查询。

国投瑞银融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融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融华债券

基金主代码

12100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3

年

4

月

16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

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1.7849

基准日 基金 可 供 分 配 利 润

（

单位

：

元

）

153,547,498.25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

（

单位

：

元

）

---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0.61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6

年度的第

1

次分红

注：本基金基金收益每年至少分配一次，年度分配在基金会计年度结束后的4个月内完成。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

不能低于面值。本基金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

年

1

月

15

日

除息日

2016

年

1

月

15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

年

1

月

19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基金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对于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

将以

2016

年

1

月

15

日的基金

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

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

。

2016

年

1

月

19

日起

，

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关于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

构投资者

)

从基金收益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和企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

选择现金红利再

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

用

。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本次分红方式将以权益登记日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为准。

（3）按照相关业务规则规定，红利再投资部分的份额持有期将自2016年1月18日开始重新计算。

（4）持有人可登录本公司的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查询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有意愿变更分红方式的持

有人请务必在2016年1月14日前(含当日)�到销售机构网点或通过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非现场交易方式修改分红方式。

（5）咨询办法：

①登陆本公司网站http：//www.ubssdic.com

②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0-6868。

③向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查询。

国投瑞银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双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16121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1

年

03

月

29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本基金

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2016

年度第

1

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双债债券

A

国投瑞银双债债券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61216 161221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1.056 1.062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元

）

3,737,304.52 6,271,480.94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

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元

）

1,868,652.26 3,135,740.47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0.060 0.060

注：

1、本基金包括A、C两类份额。A类份额场内简称：双债A。投资者可通过场外或场内两种方式对本基金A� 类份额进行申购

和赎回，C�类份额仅允许在场外进行申购和赎回。

2、本基金收益每年最多分配12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可分配收益的50%。本基金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相关

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

年

1

月

15

日

除息日

2016

年

1

月

18

日

（

场内

）

2016

年

1

月

15

日

（

场外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

年

1

月

20

日

（

场内

）

2016

年

1

月

19

日

（

场外

）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基金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对于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

将以

2016

年

1

月

15

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

。

2016

年

1

月

19

日起

，

投资者

可以查询

、

赎回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关于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

从基

金收益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

选择现金红利再投资方

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分派期间（2016年1月13日至2016年1月15日）暂停本基金跨系统转托管业务。

（2）本公告发布之日（2016年1月13日）上午本基金在深交所停牌一小时。

（3）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4）按照相关业务规则规定，红利再投资部分的份额持有期将自2016年1月18日开始重新计算。

（5）基金收益分配方式为现金和红利再投资两种方式。投资人可选择获取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按再投资日的基金份

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人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红利；登记在深圳证券账户的基

金份额只能采取现金红利方式，不能选择红利再投资。本次分红方式将以权益登记日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为准。

（6）持有人可登录本公司的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查询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有意愿变更分红方式的持

有人请务必在2016年1月14日前(含当日)�到销售机构网点或通过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非现场交易方式修改分红方式。

（7）咨询办法：

①登陆本公司网站http：//www.ubssdic.com

②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0-6868。

③向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查询。

国投瑞银稳定增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稳定增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121009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8

年

1

月

11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本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1.1814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

位

：

元

）

234,622,575.06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

（

单位

：

元

）

151,678,290.02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0.850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6

年度的第

1

次分红

注：本基金基金收益分配每年至多12次。本基金全年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年度基金已实现净收益的80%。基金收益

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本基金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

年

1

月

15

日

除息日

2016

年

1

月

15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

年

1

月

19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基金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对于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

将以

2016

年

1

月

15

日的基金份

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

。

2016

年

1

月

19

日起

，

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关于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

从基金收益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

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

选择现金红利再投资

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本次分红方式将以权益登记日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为准。

（3）按照相关业务规则规定，红利再投资部分的份额持有期将自2016年1月18日开始重新计算。

（4）持有人可登录本公司的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查询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有意愿变更分红方式的持

有人请务必在2016年1月14日前(含当日)�到销售机构网点或通过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非现场交易方式修改分红方式。

（5）咨询办法：

①登陆本公司网站http：//www.ubssdic.com

②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0-6868。

③向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查询。

国投瑞银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新价值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169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

年

4

月

22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本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

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1.039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元

）

104,120,642.60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元

）

10,412,064.26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0.029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2016

年度第

1

次分红

注：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少为1次，最多为12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

该次可供分配利润的10%。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减去每单位

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本基金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

年

1

月

15

日

除息日

2016

年

1

月

15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

年

1

月

19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的

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对于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

将以

2016

年

1

月

15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

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对红利再投

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

。

2016

年

1

月

19

日起

，

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红利再投资

的份额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

从基金收益分配中取得

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

选择现金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

者其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本次分红方式将以权益登记日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为准。

（3）按照相关业务规则规定，红利再投资部分的份额持有期将自2016年1月18日开始重新计算。

（4）持有人可登录本公司的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查询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有意愿变更分红方式的持

有人请务必在2016年1月14日前(含当日)�到销售机构网点或通过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非现场交易方式修改分红方式。

（5）咨询办法：

①登陆本公司网站http：//www.ubssdic.com

②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0-6868。

③向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查询。

国投瑞银优选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优选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优选收益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168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

年

4

月

16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本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

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1.042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元

）

90,413,022.79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元

）

9,041,302.28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0.03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2016

年度第

1

次分红

注：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少为1次，最多为12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截

至收益分配基准日可供分配利润的10%。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基金份额净

值减去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本基金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

年

1

月

15

日

除息日

2016

年

1

月

15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

年

1

月

19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的

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对于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

将以

2016

年

1

月

15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

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对红利再投

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

。

2016

年

1

月

19

日起

，

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红利再投资

的份额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

从基金收益分配中取得

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

选择现金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

者其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本次分红方式将以权益登记日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为准。

（3）按照相关业务规则规定，红利再投资部分的份额持有期将自2016年1月18日开始重新计算。

（4）持有人可登录本公司的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查询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有意愿变更分红方式的持

有人请务必在2016年1月14日前(含当日)�到销售机构网点或通过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非现场交易方式修改分红方式。

（5）咨询办法：

①登陆本公司网站http：//www.ubssdic.com

②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0-6868。

③向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查询。

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069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

年

05

月

14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本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等

。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2016

年度第

1

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券

A

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券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069 000070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

单

位

：

元

）

1.112 1.111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元

）

9,996,150.06 2,418,599.46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

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元

）

4,998,075.03 1,209,299.73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10

份基金份额

）

0.110 0.110

注：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类基金份额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最少1次，每年收益分配比

例不低于该年度该类基金份额已实现收益的90%；同时，在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若本基金同一类别的每10份基金份额可供分

配利润高于0.05�元（含），则在次月10个工作日之内对该类基金份额实施收益分配，每次分配比例不低于该类基金份额可供

分配利润的50%。基金收益分配后两类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两类基金份额净值减去该类基

金份额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本基金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

年

1

月

15

日

除息日

2016

年

1

月

15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

年

1

月

19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基金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对于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

将以

2016

年

1

月

15

日的基金

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

。

2016

年

1

月

19

日起

，

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

《

关于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投

资者

)

从基金收益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

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

选择现金红利再投

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本次分红方式将以权益登记日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为准。

（3）按照相关业务规则规定，红利再投资部分的份额持有期将自2016年1月18开始重新计算。

（4）持有人可登录本公司的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查询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有意愿变更分红方式的持

有人请务必在2016年1月14日前(含当日)�到销售机构网点或通过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非现场交易方式修改分红方式。

（5）咨询办法：

①登陆本公司网站http：//www.ubssdic.com

②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0-6868。

③向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查询。

国投瑞银景气行业证券投资

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月1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投瑞银景气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投瑞银景气行业

基金主代码

121002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4

年

4

月

29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

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

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

元 ）

1.4524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元 ）

305,715,827.05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元 ）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10

份基金份额）

0.453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2016

年度的第

1

次分红

注：本基金基金收益每年至少分配一次，年度分配在基金会计年度结束后的4个月内完成。基金收益分

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本基金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6

年

1

月

15

日

除息日

2016

年

1

月

15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

年

1

月

19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基金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对于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将以

2016

年

1

月

15

日的基金

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

2016

年

1

月

19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红利再投资的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2002〗128

号《关于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投

资者

)

从基金收益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

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选择现金红利再投

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

分红权益。

（2）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本次分红方式将以权益登记日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

方式为准。

（3）按照相关业务规则规定，红利再投资部分的份额持有期将自2016年1月18日开始重新计算。

（4）持有人可登录本公司的网站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查询注册登记系统记录的分红方式。有意愿变

更分红方式的持有人请务必在2016年1月14日前(含当日)�到销售机构网点或通过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非现

场交易方式修改分红方式。

（5）咨询办法：

①登陆本公司网站http：//www.ubssdic.com

②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0-6868。

③向本基金的各销售网点查询。

证券代码：600691� � � �证券简称：*ST阳化 公告编号：临2016-002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请延期回复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査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证监会于2015年12月16日针对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出具了《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査反馈意见通知书》（152468�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经对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进行审

核，中国证监会要求本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审查部门提

交书面回复意见。

本公司收到上述反馈意见后，积极会同中介机构就反馈意见中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分析与答复落实。由于本

公司已经于2015年10月30日披露了2015年三季度报告，中介机构需要根据本公司2015年三季度报告对申报材料予以更新。鉴于

本公司规模较大、子公司较多，依据2015年三季度报告更新申报材料所需时间较长，为切实稳妥做好反馈意见的回复工作，经

与保荐机构及其他中介机构审慎协商， 公司于2016年1月12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延期回复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

见的申请，申请延期至2016年1月31日之前报送反馈意见回复及相关材料。本公司将与相关中介机构尽快完成反馈意见的回复

工作，在回复文件准备齐全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报送。

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董事会将根据非公开发

行股票进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阳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3800� � � �证券简称：道森股份 公告编号：2016-002

苏州道森钻采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核实，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16年1月8日、1月11日、1月12日，公司股票交易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经营状况正常；公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公司前期披露的信

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函证，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涉及本公

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筹划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经公司自查，公司没有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目前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

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公司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道森钻采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13日

证券代码：600292� � � �证券简称：中电远达 编号：临2016－003号

中电投远达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大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6年1月12日接到公司第二大股东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能投集团"）的通知，重庆能

投集团2016年1月11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继续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重庆能投集团于2016年1月11日，增持公司股份283,900股，增持金额为4,296,249.38元。本次增持前，重庆能投集团直接持

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61,363,662股，约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7.86%；增持后，重庆能投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61,647,

562股，约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7.90%。

二、后续增持计划

2015年7月10日、2015年7月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临:2015-031)、《关于维护公司

股价稳定的公告》(临:2015-032)� ,�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重庆能投集

团计划通过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的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对公司股份进行增持，并承诺增持资金不低于2570万元。

重庆能投集团于2016年1月8日首次增持公司股份1,273,750股（详见公司临2016-002号公告），本次增持后，累计增持公

司股份1,557,650股，增持金额为25,701,397.47元。

重庆能投集团增持公司股份属于上述增持计划的实施，目前已实施完毕。

三、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四、本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等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电投远达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535� � �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16-0005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三证合一”

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意见》

（国办发〔2015〕50号）和《工商总局等六部门关于贯彻落实的通知》(工商企注字〔2015〕121号)等相关要求，公司向安阳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完成了"三证合一"的工商变更登记，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变更情况

变更前：营业执照注册号为：410581100001490；

变更后：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为91410500795735560D。

除上述变更外，其它登记注册事项不变。

二、备查文件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196� � �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2016-006

债券代码：122136� � � �债券简称：11复星债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到期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0]334号文《关于核准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核准，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10年在中国境内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根据本次非公

开股票发行方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分别由控股子公司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万邦"）、

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星长征医学科学有限公司实施。

经2015年7月21日召开的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2015年第六次会议（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同意江苏万邦使用其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4,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

不超过6个月。

由于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期限即将届满，江苏万邦已于2016年1月12日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款项全部归还至其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二日


